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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桃江县人民政府提出。

本文件由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团体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桃江县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桃江县竹缘林科

开发有限公司、桃江极野食品有限公司、湖南国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桃江县亿阳仑生态食品

有限公司、国检测试控股集团（湖南）华中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龚建新、刘真知、龚少纯、刘杰仁、黄霖、邓娟、江素珍、高最华、

胡永红、张灿辉、何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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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江竹笋 风味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桃江竹笋 风味笋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桃江竹笋 风味笋的加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蜜饯生产卫生规范

GB/T 10786 罐头食品的检验方法

GB 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T 5461 食用盐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0 号（2023）《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风味笋

以桃江竹笋的鲜笋、笋干或榨笋为主要原料，经预处理、调味、熟制或不熟制、冷却或不冷却、灌

装、杀菌或不杀菌等工艺制成的即食竹笋制品。

4 产品分类

根据产品工艺不同，分为三类。

4.1 炒制笋

以鲜笋或笋干或榨笋为主要原料，经炒制或焖制等工序制成的风味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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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腌制笋

以鲜笋为主要原料，经修整、清洗、腌制等工序制成的风味笋。

4.3 蜜饯笋干

以鲜笋为原料，按蜜饯工艺制成的风味笋。

5 要求

5.1 原辅料要求

5.1.1 鲜笋应当新鲜、外观正常、无霉变、无虫蛀，并符合相应食品标准及有关规定。

5.1.2 笋干应符合《桃江竹笋 笋干》的规定。

5.1.3 榨笋应符合《桃江竹笋 笋干》的规定。

5.1.4 食用植物油应符合 GB 2716 的规定。

5.1.5 食用盐应符合 GB/T 5461 及相关的要求。

5.1.6 生产加工用水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5.1.7 其他辅料应符合相应食品标准及有关规定。

5.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炒制笋 腌制笋 蜜饯笋

色 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

泽（如淡黄色、浅褐

色），色泽自然、均

匀，具有光泽

呈乳白色、淡黄色或应

有的色泽，色泽自然、

均匀。

呈淡黄色、黄褐色或应

有的色泽，色泽自然，

有光泽。

取适量试样置于白色瓷

盘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

泽和状态。闻其气味，

用温开水漱口后品其滋

味。

组织形态 呈条、丝或片状等形

状，大小较均匀，质

地脆嫩，无粗老纤维。

形态基本完整，质地脆

韧，有嚼劲，无绵软、

腐烂现象。

形态基本完整，质地柔

韧紧密，富有嚼劲，表

面不粘手，不牙碜。

气味、滋味 具有笋和调味料经炒

制后形成的特有香

气，香气协调，无异

味。滋味鲜美，口味

协调，具有风味笋固

有的风味，无异味。

具有乳酸发酵和辅料调

和后的特有酸香气味，

香气协调，无腐臭、氨

味等异味。酸咸适口，

滋味鲜美，具有腌制笋

固有的发酵风味，无异

味。

具有甜、咸、笋香调和

后的独特香气，无异味。

甜咸协调，滋味饱满，

具有蜜饯笋固有风味，

无齁甜感、无过咸感。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5.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炒制笋 腌制笋 蜜饯笋

固形物a/（%） / ≥70.0(不低于标示值) / GB/T 10786
总酸（以乳酸计）/（g/100g） ≤ 0 . 3 0 . 4 / GB 1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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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食盐（以氯化钠计）/（g/100g）≤ 1.5 2.0 3.0 GB 5009.44
过氧化值b（以脂肪计）/（mg/g） ≤ 4.0 / / GB 5009.227

a 以固形物计;
b 仅炒制笋（含油）检测该指标。

5.4 微生物限量

5.4.1 炒制笋、腌制笋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炒制笋、腌制笋微生物限量

项目
a采样方案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3 GB 4789.3平板计数法

注：a 样品采集和处理按GB 4789.1的规定进行。

5.4.2 蜜饯笋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蜜饯笋微生物限量

项目
a采样方案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3 104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平板计数法

注：a 样品采集和处理按GB 4789.1的规定进行。

5.4.3 致病菌应符合 GB 29921 的规定。

5.5 污染物限量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规定。

5.6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质量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相关规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5.7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检验。

5.8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蜜饯笋干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应符合GB 8956的规定，其他类产品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14881的规定。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同一品种、同一产线（设备）、同一生产日期的产品为一批。

6.2 抽样

每批随机抽取样品，数量满足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项目需要，以及留样的需要。

6.3 出厂检验

6.3.1 产品出厂前应每批产品抽样进行出厂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6.3.2 出厂检验的项目（按标准要求）进行：感官要求、固形物、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净含量。

6.4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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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检验项目包括全部要求，每6个月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 原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停产 6 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5 判定规则

6.5.1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判定为合格品。

6.5.2 检验项目如不符合本标准时，对不合格项目从该批次产品留样中取样复验。复验结果仍有一项

不合格，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微生物指标不合格时，不得进行复验。

7 标签、包装、贮存、运输

7.1 标签标志

7.1.1 产品销售包装上标签标注应符合 GB 7718、GB 28050 及相关的规定。

7.1.2 外包装箱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2 包装

应符合 GB 4806.7的规定

7.3 贮存与运输

应符合GB 31621的规定。



《风味笋》团体标准（T/HNSZA 00XX-2025）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湖南省是我国竹笋主产区之一，桃江县作为“中国竹子之乡”，竹笋资源丰富，风味笋制

品已成为地方特色食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消费市场对即食笋制品的需求不断增长，

现有相关标准难以全面覆盖风味笋产品的分类、质量安全及加工工艺等要求，亟需制定专门

的技术规范，以保障产品质量，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任务来源：本项目由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桃江县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并

由桃江县市监局提交桃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经省食安协会组织专家于 2025 年 9 月 11 日在

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协会召开了立项论证会并通过立项。

立项后，成立了以龚建新、刘真知、龚少纯、刘杰仁、黄霖、邓娟、肖学文、张灿辉、

胡永红、何震等人员组成的团体标准起草工作小组，在省食安协会指导与要求下，起草小组

于 2025 年 9 月—10 月先后到桃江县竹缘林科开发有限公司、桃江极野食品有限公司、湖南国

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桃江县亿阳仑生态食品有限公司等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并采集了原料

笋样 14 个与成品样品 15 个进行数据分析，调取了近几年 60 个监督抽检样品数据，2025 年 4

月桃江县林业局对桃江鲜笋 20 个样品（铬、铅、镉以及 20 种农残）的监测数据。

（二）团体标准名称变更：与《调味笋》同时立项的另一标准为《复水笋》，其原计划中

涉及产品面太泛，包括调味后的即食与非即食产品，加上《笋干》作为原料为主的标准，三

个标准之间层次不清。调整后将原《调味笋》中非即食类产品与《复水笋》合并，形成了新

的非即食类产品标准组合，并修改标准名称为《调制笋》。同时将原《调味笋》名称调整为《风

味笋》，成为仅限于即食类产品标准。以更准确反映标准适用范围和技术内涵。名称变更后，

标准聚焦于即食笋的质量安全控制，突出地域特色和品质要求，增强标准的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

为规范风味笋的生产与销售，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由桃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桃江县

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及相关企业共同提出，由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归口，组织起草

了本文件。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论据

（一）本文件的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1. 科学性原则：以现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基础，结合风味笋的实际生产工艺与质量特征，

科学设定技术指标。

2. 实用性原则：充分考虑生产企业、检测机构及监管部门的实际需求，确保标准内容可操作、

易执行。

3. 协调性原则：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相关法规保持协调一致，避免冲突。

4. 先进性原则：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与技术发展，体现产品特色与质量提升方向。

（二）主要内容说明

1. 范围

明确本标准适用于以桃江竹笋为主要原料，经调味、熟制或不熟制等工艺加工而成的即食风

味笋制品。

2. 术语和定义

界定“风味笋”为以桃江竹笋的鲜笋、笋干或榨笋为原料，经预处理、调味、灌装等工艺制

成的即食制品，突出其工艺与产品特性。



3. 产品分类

根据加工工艺不同，将产品分为三类：

· 炒制笋：经炒制或焖制制成；

· 腌制笋：经腌制发酵制成；

· 蜜饯笋干：按蜜饯工艺制成。

分类明确，便于企业标识与市场监管。

4. 技术要求

（1）原辅料要求

明确鲜笋、笋干、榨笋及其他辅料的质量要求，确保原料安全可控。

（2）感官要求

分三类产品分别规定色泽、组织形态、气味滋味等指标，体现产品特色。

风味笋（炒制笋）感官要求

①色泽

· 要求： 呈该产品应有的淡黄色、黄白色或浅褐色，色泽自然、均匀。

· 表述说明： 强调“应有”和“自然”，允许因炒制和调味带来的轻微颜色变化（如酱油导

致的褐色），但要避免不正常的灰暗、焦黑或过度漂白的异常白色。光泽度应油润有亮感，不

显干枯。

②组织形态

· 要求： 笋条/片/块形态完整、大小粗细基本均匀，允许有少量断条或碎屑。质地脆嫩，

咀嚼有韧性，无粗纤维感，无木质化。

· 表述说明：

· 形态： “基本均匀”是关键，允许合理的个体差异，但不能大小悬殊。

· 质地： “脆嫩”和“有韧性”是高品质笋的核心特征，与“粗纤维感”和“木质化”

（即嚼不烂的老根、老茎）形成对比。这是评判笋原料好坏和加工工艺是否得当的重要指标。

③气味

· 要求： 具有笋经炒制后特有的清香气味，并带有辅料（如油脂、辣椒、花椒、酱油等）

调和后的复合香气，香气协调、愉悦。无异味、无酸败味、无霉味。

· 表述说明： 气味是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要突出笋的本味，其次是工艺和调味带来

的“复合香气”，最后要明确排除所有不良气味（异味、哈喇味等）。

④ 滋味

· 要求： 滋味鲜美，咸甜（或麻辣等）适中，具有笋的固有鲜爽风味及调味料形成的协调

口味。口感醇厚，回味纯正，无苦涩味、无酸败味及其他不良滋味。

· 表述说明： 滋味是“风味”的核心。

· 鲜美： 体现笋本身的品质。

· 协调： 指调味料没有掩盖笋的本味，而是相辅相成。

· 纯正： 指后味干净，没有令人不快的残留味道（如苦涩、哈喇味）。

⑤杂质

· 要求： 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杂质，如毛发、金属屑、昆虫肢体、塑料片等。允许带有

极少量无法避免的笋衣或箨片等固有物。

· 表述说明： 这是食品安全和基础品控的底线。

· “无外来杂质” 是强制性要求。

· “允许极少量固有物” 是对原料天然属性的客观承认，体现了标准的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



风味笋（腌制笋）感官要求

①色泽

· 要求： 呈该产品应有的乳白色、淡黄色或微褐色，色泽自然、均匀。有发酵产品或腌制

产品特有的通透感或光泽。

· 表述说明： 腌制笋（尤其是发酵类）的颜色通常比炒制笋更偏向乳白或淡黄，显得更为

“清爽”。应避免由于氧化、微生物污染或不纯盐分导致的暗灰色、深褐色或斑驳的色泽。泡

椒笋等会因辅料带有浅红色。

②组织形态

· 要求： 笋条/片/块形态完整、饱满，软硬适度，质地脆韧，咀嚼有嚼劲。允许因发酵或

腌制过程导致的轻微软化，但不得绵软、腐烂或失去弹性。无粗老纤维。

· 表述说明：

· 质地： “脆韧”和“嚼劲”是腌制笋的理想口感，与炒制笋的“脆嫩”有所区别。它

强调的是在腌制后仍能保持的结实度。

· 关键缺陷： “绵软”和“腐烂”是腌制失败（如过度发酵、杂菌污染）的典型表现，

必须排除。

③气味

· 要求： 具有乳酸发酵（针对泡笋）或食盐腌制产生的清新、醇厚的酸香气味，并与辅料

（如辣椒、蒜、花椒等）香气协调融合。具有腌制笋特有的香气，无令人不悦的酸败味、腐

臭味、氨味或其他异味。

· 表述说明： 气味是区分腌制工艺好坏的核心。

· 正常气味： 是愉悦的“酸香”或“酱香”，是乳酸菌等有益菌活动的产物。

· 异常气味： “腐臭味”和“氨味”是蛋白质腐败和过度腐败的标志，是绝对不允许存

在的。

④ 滋味

· 要求： 酸咸适口，滋味鲜美，具有腌制笋独特的发酵风味和辅料调和后的协调口味。口

感爽脆，后味纯正。无异味、无过重的苦涩味、无酸败味。

· 表述说明：

· 主导滋味： “酸咸”是腌制笋的基础味型，其平衡至关重要。

· 风味： “独特的发酵风味”是产品的灵魂，这是一种由氨基酸、有机酸等构成的复合

鲜味。

· 关于苦涩味： 笋本身含有一些天然成分可能带微苦，但腌制工艺应能大大减弱它。所

以表述为“无过重的苦涩味”比“无苦涩味”更符合实际，但标准高的产品可直接要求“无

苦涩味”。

⑤ 杂质

· 要求： 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杂质。允许带有极少量无法避免的笋衣或箨片等固有物。

· 表述说明： 此项与炒制笋要求基本一致，是食品安全的基本底线。

风味笋（蜜饯盐笋干）感官要求

①色泽

· 要求： 呈该产品应有的淡黄色、黄褐色或琥珀色，色泽自然，有光泽。允许因糖分渗透

和干燥工艺导致的颜色深浅不一，但需整体均匀。

· 表述说明： 此类产品以盐笋干为基底，其本色可能偏黄。在糖渍后，会向琥珀色转变，

但通常不会像传统蜜饯那样颜色深且均一。核心是 “自然有光泽” ，排除因原料不新鲜或



②组织形态

· 要求： 形态为条状、块状或片状，基本完整。质地柔韧而紧密，富有嚼劲，表面微干或

湿润，但不粘手，不牙碜。允许有正常的糖析出或少量盐霜。

· 表述说明：

· 质地： “柔韧紧密”是核心。因为原料是盐笋干，其纤维已经收缩，口感本就偏韧，糖

渍后增加了柔韧度和嚼劲，这与用鲜笋直接做的蜜饯笋的“软糯”不同。

· 表面： “不粘手”和“不牙碜”是关键质量指标，分别代表了糖分控制和工艺精良度。

③气味

· 要求： 具有糖、蜜与盐笋干调和后产生的独特甜咸香气，兼具笋的淡淡清香，无盐渍品

的酸败味、氨味及其他异味。

· 表述说明： 气味是甜、咸、笋香的复杂融合。需要明确排除盐渍品可能存在的缺陷气味，

如 “酸败味”（油脂氧化或微生物污染）和 “氨味”（蛋白质过度分解）。

④滋味

· 要求： 滋味独特，甜、咸协调，以甜为主，咸为衬底，口感饱满，富有回味。具有蜜饯

盐笋干固有的风味，无齁甜感，无过咸感，无涩味及其他不良异味。

· 表述说明：

· 味型平衡： 这是描述的难点和核心。必须强调“甜咸协调”，既要享受蜜饯的甜，又能品

味到盐笋干的咸鲜底味，两者不能互相冲突或掩盖。

· 关键缺陷： “齁甜感”和“过咸感”都代表了配方或工艺的失败。“涩味”可能来源于原

料或工艺，必须排除。

⑤杂质

· 要求： 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杂质。

· 表述说明： 此项是通用且强制的要求。对于此类产品，需特别注意无砂石、无盐笋干中

可能夹带的笋箨等固有物之外的杂质。

（3）理化指标

针对不同类别设定固形物、总酸、食盐、过氧化值等指标，科学合理。

（4）微生物限量

区分炒制/腌制笋与蜜饯笋的微生物要求，兼顾产品特性与食品安全。

（5）污染物与食品添加剂

严格执行 GB 2762、GB 2760 等国家标准。

（6）净含量

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执行。

（7） 检验规则

明确组批、抽样、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的要求，规范企业自检与第三方检验流程。

（8）标签、包装、贮存与运输

要求标签符合 GB 7718、GB 28050 等标准，包装、贮运符合相关卫生规范。

三、主要试验、验证分析

（一）理化指标

针对不同类别设定固形物、总酸、食盐、过氧化值等指标，科学合理。



针对采样检测数据

固形物：3 个产品固形物检验结果最低是 78.1g/100g，所以腌制笋固形物定量≥70g/100g

总酸：茶油酸菜小笋总酸检测数据为 0.2g/100g，手剥笋（泡椒味）总酸检测数据为 0.38g/100g，

根据检测数据，炒制笋定 0.3g/100g，腌制笋定 0.4g/100g 比较合理。

食盐：茶油冬笋食盐的检测数据为 1.13%，茶油酸菜小笋食盐检测数据为 1.37%，手剥笋（泡

椒味）食盐检测数据为 1.25%，结合湘菜食盐的检测数据，确定炒制笋食盐≤1.5%，腌制笋食

盐≤2.0%，蜜饯笋≤3.0%。

过氧化值：即食笋（炒制笋）的过氧化值设置为 ≤0.25g/100g（≈≤4.0mg/g），是基于以下

核心原因：

· 产品特性：它是一款含油量较高的即食食品，油脂易氧化。

· 品质保障：该限值是风味劣变的警戒线，确保产品在保质期内无异味、口感正常。

· 安全预警：它是一个预防性的健康安全措施，通过控制氧化初级阶段，来避免摄入深度氧

化产生的有害物质。

· 行业规范：它推动了生产企业采用更优的原料、工艺和包装，从而整体提升产品质量和安

全水平。

五、与现行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与以下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 GB 2714《酱腌菜》

· GB 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 GB 2762《污染物限量》

· GB 14881《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 GB 29921《致病菌限量》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

未与现行国家标准冲突，且在分类、指标设定上更贴合地方产品实际。

七、实施建议

1. 加强宣贯培训：面向生产企业、监管人员开展标准宣贯与技术培训。

2. 推动标准应用：鼓励企业在产品标识、质量控制中采用本标准。

3. 建立反馈机制：适时收集标准实施中的问题，为修订完善提供依据。

八、结语

本文件的制定实施，将有力规范风味笋产品的生产与流通，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桃

江竹笋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湖南省特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桃江竹笋 调制笋》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5 年 11 月 6 日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风味笋

	4　产品分类
	4.1　炒制笋
	4.2　腌制笋
	4.3　蜜饯笋干

	5　要求
	5.1　原辅料要求
	5.1.1　鲜笋应当新鲜、外观正常、无霉变、无虫蛀，并符合相应食品标准及有关规定。
	5.1.2　笋干应符合《桃江竹笋 笋干》的规定。
	5.1.3　榨笋应符合《桃江竹笋 笋干》的规定。
	5.1.4　食用植物油应符合GB 2716 的规定。
	5.1.5　食用盐应符合GB/T 5461及相关的要求。
	5.1.6　生产加工用水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5.1.7　其他辅料应符合相应食品标准及有关规定。

	5.2　感官要求
	5.3　理化指标
	5.4　微生物限量
	5.4.1　炒制笋、腌制笋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5.4.2　蜜饯笋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5.4.3　致病菌应符合GB 29921的规定。

	5.5　污染物限量
	5.6　食品添加剂
	5.7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5.8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6.2　抽样
	6.3　出厂检验
	6.3.1　产品出厂前应每批产品抽样进行出厂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6.3.2　出厂检验的项目（按标准要求）进行：感官要求、固形物、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净含量。

	6.4　型式检验
	6.5　判定规则
	6.5.1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判定为合格品。
	6.5.2　检验项目如不符合本标准时，对不合格项目从该批次产品留样中取样复验。复验结果仍有一项
	不合格，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微生物指标不合格时，不得进行复验。


	7　标签、包装、贮存、运输
	7.1　标签标志
	7.1.1　产品销售包装上标签标注应符合 GB 7718、GB 28050及相关的规定。
	7.1.2　外包装箱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2　包装
	7.3　贮存与运输


